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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6月9日

發文字號：環署毒字第1000048119號

附件：「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事項」部分公告事項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主旨：預告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部分公告事項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預告事項：

1、 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修正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7條及第11條。
3、 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署網站（網址：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區網頁。
4、 對於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1) 承辦單位：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2)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
(3) 電話：（02）23117722 分機2862
(4) 傳真：（02）23810562
(5) 電子郵件：yywu@epa.gov.tw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部分公告事項修正草案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於九十六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之方法行之。」並於同條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管理需要，公告毒性化學物質之管制濃度及大量運作基準。本公告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告，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明定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及大量運作基準：（公告事項第一項）
(1)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列管編號068，序號01）及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列管編號080，序號02）因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2) 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MP）（列管編號080，序號01）具不易分解性及生物濃縮性，符合毒管法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3) 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BBP）（列管編號068，序號03）因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4)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EP）（列管編號068，序號04至06）具不易分解性及生物濃縮性，符合毒管法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5) 其餘鄰苯二甲酸酯類（列管編號068，序號07）新增公告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6) 甲醯胺（列管編號098，序號02）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7) 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列管編號172，序號01至04）具生物濃縮性、生態急毒性及致癌性之分類，符合毒管法第一、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2、 刪除原鄰苯二甲酸二辛酯禁止使用於製造3歲以下兒童玩具，回歸CNS4797玩具安全之管理。禁止甲醯胺使用於製造玩具（含玩具元件）及塑膠地墊。增列禁止安殺番之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但農藥、試驗、研究、教育用者，不在此限。（公告事項第三項）。
3、 增列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鄰苯二甲酸二甲酯、鄰苯二甲酸二丁酯、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及鄰苯二甲酸二乙酯、甲醯胺、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之得使用用途。（公告事項第四項）
已運作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鄰苯二甲酸二甲酯、鄰苯二甲酸二丁酯、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及鄰苯二甲酸二乙酯、甲醯胺、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之改善期限。（公告事項第十二項）

4、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部分公告事項修正草案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                   明

	主旨：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
	主旨：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
	未修正。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及第十一條。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及第十一條。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與大量運作基準如附表一。本公告所稱毒性化學物質指附表一所列化學物質含量達管制濃度以上之物質。

	公告事項：
一、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與大量運作基準如附表一。本公告所稱毒性化學物質指附表一所列化學物質含量達管制濃度以上之物質。
	一、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列管編號068，序號01）及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列管編號080，序號02）因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二、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MP）（列管編號080，序號01）具不易分解性及生物濃縮性，符合毒管法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三、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BBP）（列管編號068，序號03）因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調整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四、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EP）（列管編號068，序號04至06）具不易分解性及生物濃縮性，符合毒管法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五、8種鄰苯二甲酸酯類（PAEs）外，其餘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雖然生殖毒性、在環境中不易分解及累積之特性可能沒有那麼強，但仍可能危害國內環境及國人健康，故將該類物質悉數列為第4類毒性化學物質（列管編號068，序號07），以嚴密並強化其流向管理。
六、甲醯胺（列管編號098，序號02）具生物濃縮性及慢毒性，符合毒管法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七、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列管編號172，序號01至04）具生物濃縮性、生態急毒性及致癌性之分類，符合毒管法第一、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特性，新增公告為第一、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三、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禁止運作事項一覽表如附表二。
	三、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禁止運作事項一覽表如附表二。
	刪除原鄰苯二甲酸二辛酯禁止使用於製造3歲以下兒童玩具，回歸CNS4797玩具安全之管理。禁止甲醯胺使用於製造玩具（含玩具元件）及塑膠地墊。增列禁止安殺番之農藥、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但試驗、研究、教育用者，不在此限。

	四、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得使用用途一覽表如附表三。
	四、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得使用用途一覽表如附表三。
	增列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鄰苯二甲酸二甲酯、鄰苯二甲酸二丁酯、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及鄰苯二甲酸二乙酯、甲醯胺、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之得使用用途。

	十二、運作人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前已使用者，應依附表四之規定，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
	十二、運作人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前已使用者，應依附表四之規定，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
	已運作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鄰苯二甲酸二甲酯、鄰苯二甲酸二丁酯、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鄰苯二甲酸二乙酯、鄰苯二甲酸酯類及甲醯胺、安殺番(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殺番硫酸鹽之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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